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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急

明肺炎应指综〔2021〕20号

三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综合协调组

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零售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对新冠肺炎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，市指挥部各工

作组：

为进一步规范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行为，推进疫情防控工作有

效落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各级应对新冠肺炎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

要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和药品零售企业坚决克服松懈心态、麻痹思

想，强化责任意识、风险意识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教育，做好

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，始终保持高压状态，着力提升药品零售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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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防控“哨点”作用。

二、落实落细药店防控。要督促药店员工熟悉新冠肺炎疫情防

控的具体要求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和防护事项，并

在店面显著位置进行张贴明示，做好对消费者的宣传引导工作。要

督促药店坚持每日按时对店内彻底消毒，员工规范佩戴口罩、体温

检测正常方可上岗；对进店顾客要求规范佩戴口罩，进行测温、验

码。要认真落实信息登记制度，零售药店必须对购买退热、抗病毒、

抗菌素、止咳类药品等相关药物的人员进行实名信息登记（详见附

件 2），每日报送属地市场监管部门，并逐步实现零售药店运用闽

政通 APP 扫码购药。对体温超过 37.3℃的患者，严禁进店购药，

同时拨打 120，“点对点”接往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诊治治疗；

对购买抗病毒、抗菌素、止咳类药品人员，动员其到正规医院就诊

排查。

三、加强跟踪健康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市

医保中心各管理部配合，及时将药店上报的信息导入福建省药械综

合监管系统数据直报模块，同时将购药者信息推送给当地卫健部门

和相关乡镇（街道）落实跟踪健康管理。对购买退热药品的由卫健

部门与定点医院加强联动，落实闭环管理。对非本地住户购买者由

市市场监管局推送至相关县（市、区）落实健康管理措施。各级市

场监管、医保、卫健部门要加强联动，发现可疑个例或整体数据异

常波动，应及时分析研判，及时向同级指挥部报告。

四、强化日常监管。要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零售企业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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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将相关要求以《告知书》形

式发放至辖区内所有药店。严格落实处方药销售、管理的有关规定，

采取切实有效管用措施，规范药学服务行为，尤其是对退热、抗生

素、抗病毒、咳嗽感冒等“四类”药品，禁止出现因药学服务不到

位而导致药害事件发生。按照“线上线下一致”原则，加大对药品

网络销售违法违规行为，进一步规范药品网络销售秩序。对监督检

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按照新修订的《药品管理法》，从严从

重予以惩治，涉嫌犯罪的，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联系人：市市场监管局吴连彬，电话：15860862193。

附件：1.药品零售企业药店退热药、止咳药、抗病毒、抗菌药

销售信息传递流程图（第一版）

2.购买退热和止咳类药品信息登记表

三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

指挥部综合协调组

2021 年 9 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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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药品零售企业药店退热药、抗病毒、抗菌药、止咳药

销售信息传递流程图（第一版）

村（居）委会
“五包一”机制落地排查、管理。

医保管理部
收集汇总医保卡购买

四类药品的信息。

药店
1.零售药店运用

闽政通 APP，有购

药者扫描药店的

专属购药码，实现

购药信息快捷登

记四类药品非医

保购买人员信息。

2.体温超 37.3℃

或健康码为红码、

橙码的人员，严禁

进店购药，做好信

息登记。

市市场监管局

1.督促落实辖区内药店运用闽政通

APP 扫码购药。

2.根据疫情指挥部要求报送数据。

县市场监管局
1.审核汇总四类药品购药信息，推送

至福建省政务数据汇聚平台。

2.根据疫情指挥部要求报送数据。

省药监局

定点医院
及时将药店购买退烧

药患者诊疗情况告知

卫健部门。 县卫健局
1.跟踪退热药购药人员诊疗情况；

2.研判“四类”药销售信息，发布

指导性意见。

乡镇（街道）指挥部
信息推送至村（社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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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购买退热和止咳类药品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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